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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 

 

根据本所与发行人签订的《律师服务协议书》，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

任发行人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据此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

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

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进行了现场见证，对相关文件、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并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别说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北京市时代九和律

师事务所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称

“《法律意见书》”）、《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相同用语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的声明事项亦继续适用于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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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批准与核准 

 

（一）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的审议 

 

经查验相关会议通知、议案、表决票、会议决议、会议记录等会议文件资料

以及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的审议情况如

下： 

1. 2018年12月27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2. 2019年1月16日，发行人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3. 2020年1月6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延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效期的相关议案，同意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决议的有效

期延长至2021年1月15日。 

4. 2020年2月18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修订后的相关议案。 

5. 2020年3月6日，发行人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修订后的相关议案。 

（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1. 2019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 2019年9月11日，发行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中富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554号），核准发行人非

公开发行不超过 37,864,800 股新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了必要的批准与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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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 

 

（一）本次发行的相关股份认购协议 

 

2018 年 12 月 27 日，发行人与福建融嘉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约定福建融嘉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并明确了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股

款的支付与股票交割、限售期、协议的生效等主要内容。 

因发行人对发行方案中的发行数量、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限售期进行了调

整，2020 年 2 月 18 日，发行人与福建融嘉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按照修订后的发行方案对协议进行了调整。  

根据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本所律师认为，上述《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生效条件已成就，该等协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发行的缴款与验资 

 

1. 发出缴款通知书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于2020年8月7日向福建融嘉发出《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资金缴纳通知书》（以下称“《缴款通知书》”），通知

内容包括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各发行对象获配股数和需缴付的认购款

金额、缴款截止时间及指定账户。 

经查验，《缴款通知书》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2. 缴款与验资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0年8月10日出具的“致同验

字（2020）第351ZA00166号”《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2020

年8月10日止，发行人已收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商费用

2,770,000.00元后的股东认缴股款人民币447,229,990.16元，扣减发行费用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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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募集资金净额444,443,386.39元，其中增加股本36,945,812.00元，增加资本公积

407,497,574.39元。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89,324,000.00元，

截至2020年8月10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26,269,812.00元。 

综上，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中《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

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文件真实、合法、有效，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对象福

建融嘉支付的认购价款符合本次发行方案及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发行结果公平

公正，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1. 经查验，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共 1 名，为福建融嘉科

技有限公司。福建融嘉的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福建融嘉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融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82MA32C58L6T  

成立日期：2018 年 12 月 17 日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住所：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5 号研发楼 

经营范围：大数据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对通讯行业的投资；对新能源产业

的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投资者适当性、关联关系及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核查情况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福建融嘉已按照相关法规中的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符合保荐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制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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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验，福建融嘉系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融洁控制的企业，本次

发行构成关联交易。发行人相关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及其调整相

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福建融嘉为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属于《私募投

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定义的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无需根据《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登记或备案程序。 

根据福建融嘉出具的承诺，福建融嘉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

拥有和取得或自筹的资金，最终出资不包含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不存

在直接或间接接受发行人提供的财务资助、借款、担保或者补偿的情形。 

综上，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符合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股东大会决议

规定的条件。 

 

四、结论性意见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与核准；发行人

本次发行所涉及的缴款通知书、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符合《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发行过

程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明确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要求。 

 

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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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专项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负 责 人                    

 孙晓辉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郑瑞志 

 

 

                                                              

                                                孙丽珠 

 

 

 

                                       2020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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